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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刁志中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用现场方式

表决，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同意公司以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６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

１１２

，

３３７

，

０８３．２９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以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用资本公

积金转增

５

股，共转增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资本公积金尚余

１

，

２０４

，

５７２

，

９３９．４５

元转结下一

年度。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

权票

０

票）；

因天职国际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勤勉尽责，能够公允合理地发表审计意见，能够较好地履行聘任合同，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提议，同意公司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双方具体权利义务按照聘任合同执行。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经核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审计成员具有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

资格，能够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其在从事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中尽职尽责，能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从事财务报表

及其他事项的审计工作，能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道德规范，独立、客观、公正的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意见，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

聘任合同。 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经核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

制度符合我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任期届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具体如下：

经股东刁志中、涂建华、陈晓红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董事会推选刁志中、王金洪、贾晓平、王爱华、涂建华、苏新

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推选郭新平、吴佐民、马永义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上述董事候选人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议

案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聘任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将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

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我们认为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

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及相关业务的高效开展，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

实施地点由“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

２２

号实创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变更至“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

该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

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实施地点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提出的，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同时，该变更有助于研究中心与公司

高层的顺畅沟通，同时便于与公司总部其它业务部门保持紧密合作，促进公司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率。该议案遵循了

公开和诚信的原则，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实施地点。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名称、住所及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因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龙软件”）的以下变更：

１

）名称由“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

司”变更为“北京广联达梦龙软件有限公司”；

２

）住所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１

号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

６

层

Ａ０１８

号”变更为“北京市

海淀区信息路

２２

号

Ｂ

座

６

层”；

３

）经营范围由“基础软件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为“基础软件服务”。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公司业务经营需要和长期发展考虑，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称“梦龙软件”）增资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该次增资将全部使用超募资金，该次增资完成后，梦龙软件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００

万元变更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详细内

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的的公

告》。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

，

９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梦龙软件增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

益的需要。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

，

９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梦龙软件增资。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公司业务经营需要和长期发展考虑，同意公司使用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兴安得力”）的全部股权，

该次收购完成后，兴安得力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保证兴安得力的经营及运转，同意公司在收购完成后，使用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

金对兴安得力进行增资，该次增资完成后，兴安得力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兴安得力的全

部股权，并在收购完成后，使用人民币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得力增资，公司上述收购及增资行为，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

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收

购兴安得力的全部股权，并在收购完成后，使用人民币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得力增资。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委派执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鉴于公司拟收购兴安得力的全部股权，该次收购完成后，兴安得力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兴安得力的执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将发生变更。

因此，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总经理贾晓平提名，决定委派贾晓平担任兴安得

力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安景合担任兴安得力的监事，胡建东担任兴安得力的总经理，李萍担任兴安得力的财务负责人。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九、审议通过了《因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修改

＜

公司章程

＞

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相关条款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鉴于公司拟以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用资本公积金转增

５

股，共计转增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将发生变化，同意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等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参见本议案

附件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等事项请参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该公告刊登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附件一：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附件二： 章程修正案。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刁志中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职北京石化工程公司设计中心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中国

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理事、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特聘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导师，

２０１０

年被中国建

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授予“贡献奖”。 刁志中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刁志中先生持有公司

３５

，

８７９

，

１１２

股股份；刁志中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金洪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职北京核仪器厂工程师，北京运星技贸公司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王

金洪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金洪先生持有公司

１３

，

９７９

，

５５６

股

股份；王金洪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贾晓平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５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甘肃省轻纺工业设计院技术员，北京广联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造价事业

部经理、销售服务事业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贾晓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贾晓平先生持有公司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贾晓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爱华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５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本公司北京销售部销售员、西安分公司经理、销售部经理、造价事业部经

理、项目管理事业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王爱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王爱华先生持有公司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王爱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涂建华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职北京燕山石油化工设计院职员。涂先生在公司曾先后主持了包括公司

预算软件、概算软件、

ＧＳＰ

平台等多个项目开发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涂建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涂建华先生持有公司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股股份；涂建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苏新义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首钢机电设计研究院设计员，本公司销售员、地区经理、全国销售经理、

数字建筑事业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苏新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苏新义先生持有公司

４５３

，

０６０

股股份；苏新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郭新平先生简历

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公司董事、副总裁兼市

场总监、财务软件事业部总经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民营分会副会长。 郭新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郭新平先生持有公司

０

股股份；郭新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吴佐民先生简历

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注册造价工程师、中国注册咨询工

程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曾任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教授级别高级工程师、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标准定额站站长、现任中国建设

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及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吴佐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吴佐民先生持有公司

０

股股份；吴佐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马永义先生简历

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黑龙江省证券公司投资银行

部副总经理、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务部主任、中国会计学会财

务成本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继续教育委员会委员。 马永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马永义先生持有公司

０

股股份；马永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二：章程修正案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

程”）部分条款做如下修改：

一、原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

二、原章程：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改为：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７

，

０００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晓红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按照自身

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结构和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基本符合

公司治理结构的有关要求，已建立了较为完善、有效的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了较有效的实施，对公司

的规范运作起到了较好的监督、指导作用，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不存在明显薄弱环节和严重缺陷。

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真实、客观。 监事会对《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经股东刁志中、涂建华、陈晓红提名，同意推选陈晓红、安景合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陈晓红先

生、安景合先生将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许砚玲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请参

见本公告附件。

监事候选人中，最近二年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候选人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不存在单一股东提名的监

事超过公司监事总数二分之一的情形。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公司业务经营需要和长期发展考虑，同意公司使用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超募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该次增资完成后，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００

万元变更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公司业务经营需要和长期发展考虑，同意公司使用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兴安得力”）的

全部股权，该次收购完成后，兴安得力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保证兴安得力的正常经营和运转，在上述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使用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得力增资，增资完成后，兴安得力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晓红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职北京燕山石化设计院设计工程师，西安高新开发区管委会规划部设计

师，本公司市场部经理、基础部经理、数字建筑事业部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晓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晓红先生持有公司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股股份；陈晓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安景合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职首钢电子公司控制设备厂工程师、首钢冶金研究院化学分析室工程

师，北京泰利化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体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安景合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安景合先生持有公司

６

，

２０２

，

３６８

股股份；安景合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鉴于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公司

１０１

会议室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选。 公司应到职

工代表

１５

人，实到职工代表

１５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选举许砚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许砚玲女士将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一致。

许砚玲女士简历请参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附件：许砚玲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职本公司基础部行政主管、采购主管。 现任本公司监事。 许砚玲女士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许砚玲女士持有公司

７

，

２００

股股份；许砚玲女士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

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７

号”文核准，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联达”）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公司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３７５

，

６２９

，

９９４．９８

元。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建设“工程造价行业应用解决方

案”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方案”项目、“工程造价信息服务”项目、“工程招投标协同应用平台”项目、“广联达客户服务支持中心”

项目和“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等六个项目，共需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９５

，

７５０

，

３００

元。

二、 关于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实施地点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该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２

，

９７３．７１

万元。 该项目已在北京市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京海淀发改（备）

［

２００８

］

７４

号）。该项目的原实施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

２２

号实创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目前拟变更至“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

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

（二）实施地点变更的原因及意义

１

、广联达大厦具有更好的网络环境和硬件条件，房屋净空高度高于原址实创大厦，有助于更好的进行研究中心建设；

２

、研究中心作为公司的核心部门之一，变更至公司总部大厦，有助于与公司高层顺畅沟通，同时便于与公司总部其它业务部门保持

紧密合作；

３

、公司总部对外交流活动较多，研究中心变更至公司总部，有助于为来访客户、合作伙伴等进行展示和体验，便于公司的对外交流与

合作。

（三）实施地点变更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

造成实质性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所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所提示的募投项目风险相同。

三、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实施地点变更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实施地点由“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

２２

号实创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变更至“北京市海淀区东

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的实施地点由 “北京市海淀区信

息路

２２

号实创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变更至“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此次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

发展情况提出的，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

性的影响。同时，该变更有助于研究中心与公司高层的顺畅沟通，同时便于与公司总部其它业务部门保持紧密合作，促进公司的对外交流

与合作，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率。 该议案遵循了公开和诚信的原则，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实施地点。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邓建勇、王天红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关于公司变更“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

心”项目实施地点的保荐意见》，认为：

１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

２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事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

建设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保荐机构对广联达变更“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７

号”文核准，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联达”）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公司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３７５

，

６２９

，

９９４．９８

元。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

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六个项目，共需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９５

，

７５０

，

３００

元。 扣除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后，公

司此次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０７９

，

８７９

，

６９４．９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及《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案》，同意使用

９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龙软件”）

１００％

股权及使用

１９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计划使用的超募资金金额为

７３７

，

７７９

，

６９４．９８

元。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尚未计划使用的超募

资金金额未发生变化。

二、对梦龙软件增资的必要性及意义

目前梦龙软件注册资本仅为

１００

万元。 对其增资的必要性及意义为：

１

、满足客户以招标方式来选择软件厂商对软件厂商注册资本金

的要求；

２

、增加梦龙软件现金流，使其具备较强的经营抗风险能力。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郑重承诺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梦龙软件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

三、相关审批和核准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超募资金对梦龙软件进行增资，该次增资完成后，梦龙软件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００

万元变更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根

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

，

９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梦龙软件增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

，

９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梦龙软

件增资。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邓建勇、王天红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之保荐意

见》，认为：

１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梦龙软件增资的议案已经广联达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广联达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同时，广联达承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郑重承诺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梦

龙软件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广联达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梦龙软件增资，有助于子公司梦龙软件增强资本金实力，加强市场拓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广

联达巩固竞争优势，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同意广联达本次使用

２

，

９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北京梦

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

根据《公司章程》，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

，

９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梦龙软件增资。

四、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

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７

号”文核准，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联达”）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公司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３７５

，

６２９

，

９９４．９８

元。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

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六个项目，共需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９５

，

７５０

，

３００

元。 扣除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后，公

司此次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０７９

，

８７９

，

６９４．９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及《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的议案》， 同意使用

９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使用

１９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计划使用的超募资金金额为

７３７

，

７７９

，

６９４．９８

元。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尚未计划使用的超募

资金金额未发生变化。

二、收购兴安得力股权的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得力”）的股东潘根民、廖坚伟等

３８

名自然人及上海禹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本

次交易的对方，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表一：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潘根民、廖坚伟等

３８

名自然人股东

２４５．９６

万元

９６．０９％

２

上海禹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００

万元

３．９１％

合计

２５５．９６

万元

１００％

（二）本次交易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与兴安得力股东潘根民、廖坚伟等

３８

名自然人及上海禹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协议”），以资产评估价值为参考（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约定以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潘根民、廖坚伟等

３８

名自然人及上海禹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的兴安得力

１００％

股权。 公司将以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本次收购对价，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兴安得力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兴安得力概况

表二：

公司名称 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４５２５７７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

２０１

号

１

幢

３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潘根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５５．９６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２５５．９６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

计算机网络通信工程、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销售办公用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３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工商登记机关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

２

、兴安得力的主营业务

兴安得力专注于建设行业信息化服务，业务涵盖政府投资、房产开发、建筑设计、工程监理、投资监造、造价咨询、建筑施工等领域，公

司三大类产品：

１

、建筑造价工具软件，主要包括计价、计量和其他辅助工具软件；

２

、信息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建材价格信息及供应商信息。

３

、投资控制系统，是建设行业的信息应用服务的高度综合和顶端的应用形式，包括：面向政府管理机构的多项目基本建设投资控制

系统，面向投资主体的多项目建设投资管理系统，面向政府管理机构的电子

／

网络的招投标平台，面向建设咨询机构的多项目管理系统，

面向施工方的多项目成本管理系统等。

３

、兴安得力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表三：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５５

，

１２８

，

９０９．２３ ７２

，

９９１

，

６３８．６３

非流动资产

２

，

１２２

，

８３３．３４ １

，

８９７

，

３８６．８２

资产总计

５７

，

２５１

，

７４２．５７ ７４

，

８８９

，

０２５．４５

流动负债

６

，

７７６

，

４７６．８６ ５

，

８４７

，

８６３．４５

非流动负债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６

，

７７６

，

４７６．８６ ６

，

１４７

，

８６３．４５

净资产

５０

，

４７５

，

２６５．７１ ６８

，

７４１

，

１６２．００

表四： （单位 元）

项目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营业总收入

５０

，

６３５

，

８６３．２７ ４８

，

１１０

，

７１５．７２

营业利润

１２

，

７１８

，

５８９．４４ １０

，

０７５

，

９１７．１０

利润总额

１９

，

４７３

，

３５９．０７ １６

，

７８４

，

６２２．７２

净利润

１７

，

８２４

，

４９７．４４ １６

，

３１０

，

９２２．２９

注：表三和表四中的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数据均摘自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３２

号审计报告。

４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转让方：潘根民、廖坚伟等

３８

名自然人及上海禹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受让方：广联达；

（

２

）协议标的：兴安得力

１００％

的股权；

（

３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潘根民、廖坚伟等

３８

名自然人及上海禹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兴安得力

１００％

的股权以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广联达，具体如下：

表五：

序号 转让方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转股价格（万元）

１

潘根民

５９．２６４３ ２３．１５％ ７４０９．１９５２

２

廖坚伟

４８．５ １８．９５％ ６０６３．４４７４

３

吉 喆

１６ ６．２５％ ２０００．３１２５

４

王建明

１３．８６８７ ５．４２％ １７３３．８５８４

５

王沁刚

１２．５９９２ ４．９２％ １５７５．１４６１

６

吴松华

１０．０２２９ ３．９２％ １２５３．０５８３

７

殷俊国

８．３８３６ ３．２８％ １０４８．１１３８

８

斯利英

８ ３．１３％ １０００．１５６３

９

王 皓

６ ２．３４％ ７５０．１１７２

１０

赵海宁

６ ２．３４％ ７５０．１１７２

１１

沈迪尔

４．１７９８ １．６３％ ５２２．５５６６

１２

胡建东

６．１ ２．３８％ ７６２．６１９２

１３

盛敏豪

２ ０．７８％ ２５０．０３９１

１４

冶文海

２．３ ０．９０％ ２８７．５４４９

１５

王怡敏

１．６８１５ ０．６６％ ２１０．２２０３

１６

赵 捷

１．５ ０．５９％ １８７．５２９３

１７

饶 钢

２．８ １．０９％ ３５０．０５４７

１８

任乐敏

０．３ ０．１２％ ３７．５０５９

１９

姚 莎

０．５ ０．２０％ ６２．５０９８

２０

邬晓阳

０．３ ０．１２％ ３７．５０５９

２１

栾 洋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２

成 钢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３

张雁鸿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４

纪 录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５

顾文冰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６

秦纪平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７

范恭正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８

苑子乐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２９

宋卫国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３０

郭 峰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３１

孙贵龙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３２

陈豫龙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３３

蒋晓舟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３４

陆 杨

０．２５ ０．１０％ ３１．２５４９

３５

孙晓薇

９．９６ ３．８９％ １２４５．１９４６

３６

王建军

６．２２ ２．４３％ ７７７．６２１５

３７

覃儒珍

６．９８ ２．７３％ ８７２．６３６３

３８

朱崐

９ ３．５２％ １１２５．１７５８

３９

上海禹杉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１０ ３．９１％ １２５０．１９５３

合计

２５５．９６ １００％ ３２０００

（

４

）付款方式

股权转让价款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按以下进度支付给各转让方：

１

）公司以现金方式按以下进度向转让方一、转让方二（转让方的序号请参见表五中的阿拉伯数字，下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①

第一期付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５１％

，合计

６８７１．０４７７

万元人民币；

②

第二期付款：在交割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１９％

，合计

２５５９．８０２１

万元人民币；

③

第三期付款：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支付转让价款的

３０％

，合计

４０４１．７９２８

万元人民币。

２

）公司以现金方式按以下进度向转让方八、转让方十三、转让方十七、转让方三十五、转让方三十六、转让方三十七、转让方三十

八、转让方三十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①

第一期付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５１％

，合计

３５０４．２４７５

万元人民币；

②

第二期付款：在交割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４９％

，合计

３３６６．８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

３

）公司以现金方式按以下进度向除转让方一、转让方二、转让方八、转让方十三、转让方十七、转让方三十五、转让方三十六、转让

方三十七、转让方三十八、转让方三十九之外的其他全部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①

第一期付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５１％

，合计

５９４４．７０４８

万元人民币；

②

第二期付款：在交割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３９％

，合计

４５４５．９５０７

万元人民币；

③

第三期付款：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支付转让价款的

１０％

，合计

１１６５．６２８５

万元人民币。

上述第

３

）款中所列各转让方承诺并保证：其应在分别收到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后

９０

日内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减去相应个人所得税

后的剩余数额全部用于从二级市场购买受让方的股票；其购买的该等受让方的股票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前不得转让；其应配合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在前述期间内对该等受让方股票采取限制流通措施。

（

５

）公司向转让方付款的先决条件

１

）公司向转让方支付第一期付款的先决条件为：

①

股权转让协议中部分条款所列的相关陈述和保证持续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②

上海兴安软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兴安公司”）已向国家版权局提出将其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中所载之软件著作权转让给兴

安得力的申请，并且国家版权局已受理该申请；

③

兴安公司已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其所有软件著作权均已无偿转让给兴安得力，并承诺其将不会就该等软件著作权主张任何

权利；

④

上海得力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得力公司”）的原股东已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得力公司的所有软件著作权均已无偿转让给

兴安得力，并承诺原股东将不会就该等软件著作权主张任何权利；

⑤

就除转让方一、转让方二、转让方八、转让方十三、转让方十七、转让方三十五、转让方三十六、转让方三十七、转让方三十八、

转让方三十九之外的其他全部转让方而言，付款的先决条件还包括：兴安得力与该等转让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未被解除或终止，但该等

转让方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情形下或者《劳动合同法》第

４６

条所列的情形下劳动合同被解除或终止除外；

⑥

未发生股权转让协议第

４．９

条所规定的情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

４．９

条规定“如果发生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方对受让方

负有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的情形，受让方有权停止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从尚未支付的款项中直接抵扣该等赔偿或补偿。如果

尚未支付的款项不足以偿付该等赔偿或补偿，受让方有权继续向转让方予以追偿”）。

受让方可自行决定放弃前述任何一项条件。

２

）公司向转让方支付第二期付款的先决条件为：

①

股权转让协议中部分条款所列的相关陈述和保证持续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②

转让方已经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协议第

２．４

条所约定的交付义务（根据协议约定，第

２．４

条规定：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

日内，签署一切必要的文件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协助兴安得力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申请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登记

手续）；

③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已对兴安得力承租上海市霍山路

２０１

号

１

号楼三层和

３

号楼、

５

号楼、

６

号楼的房屋予以书面确认；

④

就除转让方一、转让方二、转让方八、转让方十三、转让方十七、转让方三十五、转让方三十六、转让方三十七、转让方三十八、

转让方三十九之外的其他全部转让方而言，付款的先决条件还包括：兴安得力与该等转让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未被解除或终止，但该等

转让方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情形下或者《劳动合同法》第

４６

条所列的情形下劳动合同被解除或终止除外；

⑤

未发生股权转让协议第

４．９

条所规定的情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

４．９

条规定“如果发生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方对受让方

负有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的情形，受让方有权停止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从尚未支付的款项中直接抵扣该等赔偿或补偿。如果

尚未支付的款项不足以偿付该等赔偿或补偿，受让方有权继续向转让方予以追偿”）。

受让方可自行决定放弃前述任何一项条件。

３

）公司向转让方支付第三期付款的先决条件为：

①

股权转让协议中部分条款所列的相关陈述和保证持续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②

兴安公司已完成变更公司名称（新名称中不含“兴安”）及经营范围（新经营范围与兴安得力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有关工商变更

登记程序；

③

兴安得力未获得股权转让协议附件所载之《软件产品登记证书》的软件已获得《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④

兴安得力及其杭州分公司、南京子公司、西安子公司未因交割日以前的违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

海关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行为）而被有关政府主管机关处以罚款以上的行政处罚；

⑤

就除转让方一、转让方二、转让方八、转让方十三、转让方十七、转让方三十五、转让方三十六、转让方三十七、转让方三十八、

转让方三十九之外的其他全部转让方而言，付款的先决条件还包括：兴安得力与该等转让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未被解除或终止，但该等

转让方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情形下或者《劳动合同法》第

４６

条所列的情形下劳动合同被解除或终止除外；

⑥

未发生股权转让协议第

４．９

条所规定的情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

４．９

条规定“如果发生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方对受让方

负有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的情形，受让方有权停止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从尚未支付的款项中直接抵扣该等赔偿或补偿。如果

尚未支付的款项不足以偿付该等赔偿或补偿，受让方有权继续向转让方予以追偿”）。

受让方可自行决定放弃前述任何一项条件。

（

６

）生效条件

该协议在以下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后方可生效，以最迟完成条件的日期为该协议生效日：

１

）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和

／

或加盖公章；

２

）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广联达董事会的批准；

３

）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广联达股东大会的批准。

５

、交易定价原则

根据拥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兴安得力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３３

，

７３５．４７

万元人民币。 各转让方、受让方同意以前述资产

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总计为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溢价收购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通过对软件类上市公司的分析，经过多年的经营，软件类企业可能存在一些账面无法反映的无

形资产。 兴安得力经营多年，且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品牌及固定客户，但相关的隐含价值无法具体体现；

２

）广联达与兴安得力同为软件

类企业，通过二者的整合，有助于通过技术、客户、区域等资源的整合，从而大大提高整体竞争力，有助于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６

、投资资金来源概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及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合计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收购兴安得力

１００％

的股权。

（四）收购兴安得力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通过与兴安得力的战略重组，将加速公司在上海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开辟造价业务新的增长区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司造价

业务在全国的优势地位；

２

、兴安得力现有的管理类业务和信息产品，可以丰富公司细分产品序列，并为公司管理业务和信息服务的业务成长提供业务实

践支持；

３

、通过与兴安得力的战略重组，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根据地，将产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效应，有力驱动公司的区域联

动、管理业务成长和国际化战略。

三、对兴安得力增资的具体情况

（一）对兴安得力增资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公司拟使用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得力增资，该次增资完成后，兴安得力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增资的必要性及意义

兴安得力目前注册资本金仅为

２５５．９６

万元，对其增资可以有效保证公司经营的正常运转，同时增加注册资本金有利于兴安得力的对外

经营。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郑重承诺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收购增资兴安得力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相关审批和核准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

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的股权，并在上述收购完成后，公司使用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得力增资。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

收购兴安得力的全部股权，并在收购完成后，使用人民币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得力增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

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

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在收购完成后，使用人民币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得力增资。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邓建勇、 王天红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之保荐意

见》，认为：

１

、广联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兴安得力股权并对其增资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同时，广联达承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郑重承诺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兴安得力

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广联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兴安得力股权并对其增资，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不会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广联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兴安得力

１００％

股权，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助于完善业务布局，提升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兴安得力增资，有利于兴安得力拓展业务，巩固和扩大市场份

额， 有助于巩固广联达竞争优势，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因此，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同意广联达使用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兴安得力

１００％

股权及使

用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得力增资。

根据《公司章程》，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并在上述收购完成后使用人民币

１

，

７４４．０４

万元超募资金对兴安

得力增资。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５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决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召

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星期二）。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

１０１

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保荐代表人。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５

、 审议《关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

、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刁志中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王金洪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贾晓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王爱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涂建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苏新义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郭新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吴佐民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马永义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将分别进行。

８

、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陈晓红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安景合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９

、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０

、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

１１

、 审议《因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修改

＜

公司章程

＞

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相关条款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上做述职报告。

四、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２

、会议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

１

）股东办理参加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

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张奎江 王文凯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４２０５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４２０２９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回执、参会路线见附件。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附件一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表决指示

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序号 股东大会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５

关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意见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

１

） 选举刁志中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２

） 选举王金洪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３

） 选举贾晓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４

） 选举王爱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５

） 选举涂建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６

） 选举苏新义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

１

） 选举郭新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 选举吴佐民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 选举马永义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意见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

１

） 选举陈晓红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２

） 选举安景合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９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０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

１１

因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修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相关条款的议案

说明：

１

、选举董事和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投票。

２

、对议案

７

表决时，分两次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选举。

３

、每次采用累积投票时，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董（监）事人数的乘积。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投票权按

意愿进行分配投向某一位或几位董（监）事候选人。

４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请在议案

７

及议案

８

相关表决事项栏目对应表格内填写票数，请在除议案

７

及议案

８

之外的其

他议案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打“

√

”，多选无效。

二、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附件二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致：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或该日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３４２０２９

）交回本公司证券部，地址

为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公司证券部（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３

）。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要的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

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４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地址及路线

会议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广联达大厦

１０１

会议室；

参会路线：

１

、地铁：

１３

号线西二旗站下，向西步行

１５

分钟至中关村软件园即可；

２

、公交：

３３３

路内环、

３３３

路外环、

３６５

路 、

４４７

路 、

９８２

路、运通

１１２

路 、运通

２０５

路、

５０９

路、

９６３

路公交在软件园广场站下车。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

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刁志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何平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广联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３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３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ｇｌｏｄｏｎ．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ｗｅｂｍａｓｔｅｒ＠ｇｌｏｄｏｎ．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奎江 王文凯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１８

号楼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４２０００ ０１０－８２３４２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４２０２９ ０１０－８２３４２０２９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ｋｊ＠ｇｌｏｄｏｎ．ｃｏｍ ｗｗｋｗｗｋ＠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４５０

，

５６７

，

４３４．１５ ３０８

，

６１３

，

１１８．８８ ４６．００％ ２３０

，

８０２

，

８６１．２０

利润总额（元）

１７７

，

０６５

，

６７０．３０ １０９

，

７４０

，

１３９．６２ ６１．３５％ ６８

，

７００

，

０４８．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１６５

，

０３５

，

４６１．８８ １０４

，

７００

，

７４１．４２ ５７．６３％ ６３

，

５５５

，

１２５．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７０

，

６８５

，

２７３．４９ ９７

，

３００

，

５２８．０４ ７５．４２％ ６０

，

２４９

，

７０８．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１９３

，

９８１

，

８０１．８２ １４１

，

０３６

，

０１７．９６ ３７．５４％ ６１

，

５４２

，

４５３．３４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２００８

年末

总资产（元）

１

，

８５７

，

７６０

，

８４２．０３ ３３７

，

９３３

，

４２２．１６ ４４９．７４％ ２１４

，

００８

，

１１０．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

，

７２６

，

９０３

，

９７３．０２ ２４６

，

２０２

，

５０９．０５ ６０１．４２％ １６１

，

５０３

，

８３４．６４

股本（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８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７ ０．６８ ４２．６５％ ０．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７ ０．６８ ４２．６５％ ０．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０１ ０．６３ ６０．３２％ ０．３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９９％ ５１．３６％ －３６．３７％ ４５．６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５０％ ４７．７３％ －３２．２３％ ４３．３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１．０８ １．８８ －４２．５５％ ０．８２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９．５９ ３．２８ １９２．３８％ ２．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３７

，

０２３．６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００２

，

５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０８２

，

１１４．０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８

，

０５３

，

５９０．９４

本年金额系公司根据财政

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

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

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

将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

会费等上市相关费用

８

，

０５３

，

５９０．９４

元计入本年损

益形成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

，

１９８．５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２６

，

６１５．５５

合计

－５

，

６４９

，

８１１．６１ －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限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刁志中

１９

，

９３２

，

８４０ ０ １５

，

９４６

，

２７２ ３５

，

８７９

，

１１２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涂建华

１５

，

５３２

，

８４０ ０ １２

，

４２６

，

２７２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陈晓红

１５

，

５３２

，

８４０ ０ １２

，

４２６

，

２７２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王金洪

７

，

７６６

，

４２０ ０ ６

，

２１３

，

１３６ １３

，

９７９

，

５５６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邱世勋

５

，

１７５

，

３７０ ０ ４

，

１４０

，

２９６ ９

，

３１５

，

６６６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王晓芳

４

，

３６１

，

９３０ ０ ３

，

４８９

，

５４４ ７

，

８５１

，

４７４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安景合

３

，

４４５

，

７６０ ０ ２

，

７５６

，

６０８ ６

，

２０２

，

３６８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王爱华等

１０９

名自然人

３

，

２５２

，

０００ ０ ２

，

６０１

，

６００ ５

，

８５３

，

６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合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１

，

７６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刁志中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９３％ ３５

，

８７９

，

１１２ ３５

，

８７９

，

１１２ ０

陈晓红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５３％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０

涂建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５３％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０

王金洪 境内自然人

７．７７％ １３

，

９７９

，

５５６ １３

，

９７９

，

５５６ ０

邱世勋

＿

境内自然人

５．１８％ ９

，

３１５

，

６６６ ９

，

３１５

，

６６６ ０

王晓芳 境内自然人

４．３６％ ７

，

８５１

，

４７４ ７

，

８５１

，

４７４ ０

安景合

＿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５％ ６

，

２０２

，

３６８ ６

，

２０２

，

３６８ ０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１．５３％ ２

，

７５２

，

８８１ 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国有法人

１．４０％ ２

，

５１３

，

２３９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３％ ２

，

０２６

，

７９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 ２

，

７５２

，

８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２

，

５１３

，

２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２６

，

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９４

，

７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齐鲁证券

－

中信

－

金泰山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３２２

，

３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３５

，

９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２６

，

１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７６４

，

６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资产配置

Ｂ

信托

５６２

，

８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９

，

８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基金包括：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中国银行

－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此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刁志中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刁志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任职北京石化工程公司设计中心工程师，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理事、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特聘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导师。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年初持股

数

年末持股数 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

从公司领

取的报酬

总额（万

元）（税前）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薪酬

刁志中 董事长 男

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９

，

９３２

，

８４０

３５

，

８７９

，

１１２

资本公积转

增

８３．６６

否

王金洪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７

，

７６６

，

４２０ １３

，

９７９

，

５５６

资本公积转

增

７１．９６

否

贾晓平 总经理 男

３５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

００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８８．８５

否

王爱华 董事 男

３５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５５０

，

０００ ９９０

，

００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８４．０６

否

涂建华 董事 男

４１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５３２

，

８４０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资本公积转

增

５４．３１

否

苏新义 董事 男

３９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５１

，

７００ ４５３

，

０６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３０．７３

否

郭新平 独立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０ ０ ５．００

否

吴佐民 独立董事 男

４５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０ ０ ５．００

否

马永义 独立董事 男

４５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０ ０ ５．００

否

陈晓红 监事 男

４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５３２

，

８４０

２７

，

９５９

，

１１２

资本公积转

增

２２．６０

否

安景合 监事 男

４４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３

，

４４５

，

７６０ ６

，

２０２

，

３６８

资本公积转

增

２３．９５

否

许砚玲 监事 女

４８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４

，

０００ ７

，

２０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１３．１３

否

王晓芳 副总经理 女

４４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４

，

３６１

，

９３０ ７

，

８５１

，

４７４

资本公积转

增

２４．７５

否

刘谦 副总经理 男

３７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５６．２７

否

卢旭东 副总经理 男

３５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３８．２２

否

张奎江 董事会秘书 男

４３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５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４３．８５

否

何平 财务总监 女

４２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０ ０ ４１．５９

否

柳庆妮 副总经理 女

３７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５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４９．８８

否

李兴旺 副总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５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资本公积转

增

２７．１９

否

合计

－ － － － －

６８

，

１８３

，

３３０

１２２

，

７２９

，

９９４

－ ７７０．００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被授予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9

201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三

年

年

度

度

报

报

告

告

摘

摘

要

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0


